
大学生参加济南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报销流程



意外伤害报销





超过200元以上部分


由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在一个医疗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为2000元（含个人按一定比例负担部分）











200元以内





参照校内（外）门诊就医报销比例进行报销





校医疗服务中心审核资料，建立报销台账后，呈报济南市医保办理现金报销








济南市医保办受理审核通过后，建立医保卡并将报销费用转入学生个人医保账户。校医疗服务中心医保办公室人员及时将医疗费用报销结算清单反馈给学生








收集材料：


1.病历原件1份；


2.发票原件；


3.费用清单；


4.身份证复印件（2份）；


5.检查、化验报告单原件；


6.情况说明（到医疗服务中心医保办书写）；












